附件2
中医药标准项目建议书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标准性质
	(强制性国家标准      (推荐性国家标准 

(指导性技术文件      (行业标准   

	制定/修订
	(制定  (修订
	被修订

标准号
	

	采用国际标准
	(无        (ISO

(IEC       (ITU   (ISO/IEC   (其他
	采用程度
	(等同 (修改

(非等效

	采标号
	
	采标名称
	

	标准类别
	(基础 (技术 (管理 

(方法 (安全 (卫生 

(环保 (产品 (其他
	对应中医药标准体系

（二级类目）
	

	ICS
	

	申报单位
	

	归口技术委员会（国家标准）
	全国中医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对口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业务司

（行业标准）
	

	主管部门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项目周期
	( 12个月 ( 18个月
	经费预算

（万元）
	

	是否采用

快速程序
	(是        (否
	快速程序代码
	(B1   (B2   (B3   (B4   (C3

	目的与意义
	

	范围和

主要技术内容
	

	国内外情况

简要说明
	

	有关法律法规

和标准的关系
	

	标准涉及

的产品清单
	

	是否有国家级

科研项目支撑
	(是       (否
	科研项目

编号及名称
	

	是否涉及专利
	(是       (否
	专利号及名称
	

	是否由行标、

地标或团标转化
	(是       (否
	行地团标

标准号及名称
	

	是否同步制定
国际标准
	(是       (否

	国际标准制定进展（选是时填写）
	(国际标准已立项 (国际标准已提案未立项 (国际标准准备提案

	理由（选否时填写，必填）
	

	是否同步制定外文版
	(是       (否

	理由（选是时填写，可多选）
	(涉及对外贸易 (对外承包工程（含一带一路走出去工程）  
(有利于科学技术交流  (有助于提高中国标准的国际影响力
(其它： 

	理由（选否时填写，必填）
	


填写说明：
1.“标准类别”为单选。
2.采用国际标准为“无”时，“采用程度”“采标号”“采标名称”无需填写；
3.不采用快速程序，“快速程序代码”无需填写；
4.无国家级科研项目支撑时，“科研项目编号及名称”无需填写；
5.不涉及专利时，“专利号及名称”无需填写；
6.不由行地团标转化时，“行地团标标准号及名称”无需填写。

7.国家标准填写归口技术委员会，行业标准填写对口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业务司。
8.修订项目应重点说明拟修订的主要内容和理由，并提供原标准使用和实施效果情况说明。
9.经费预算应包括经费总额、国拨经费、自筹经费的情况，并需说明当国家补助经费达不到预算要求时，能否确保项目按时完成。
10.“目的、意义”：该标准的必要性，主要说明标准要解决什么主要问题、解决到什么程度；阐述制修订标准的主要意义，说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标准对解决当前问题能力的不足和缺失、标准制定后实施后能取得多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不制修订标准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和损失等。

11.“范围和技术内容”：该标准的可行性和适用范围，确定标准适用范围和应用领域；标准中包含的技术内容有哪些？其技术是否成熟？是否现实有用？所涉及的专业性理论研究和技术是否有较好的基础和较高权威？发展趋势如何？目前是否存在解决技术难题的能力和试验研究能力。

12.“国内外情况简要说明”：简要说明标准所涉及内容在国内外的相关情况。

13.“与有关法律法规（或强制性标准）的关系”：说明是否与现有法律法规相关，与现有法律法规关系如何。


